花蓮縣政府社會處
辦理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安置期間會面探視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	申請人資料
	姓名：
	性別：
	生日：   年    月    日
	身分證字號：

	
	住址：
	住家電話：

	
	
	手機：

	
	與會面兒少關係：□法定代理人（或監護人）□有親等關係之親屬 □其他重要他人______________
申請會面的目的：

	檢具文件
	請提供以下文件
□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片
□其他得證明與會面兒少關係之文件：
□保護安置之兒童少年會面交往服務會面規定暨同意書

	會面兒少資料
	姓名1：
	性別：
	出生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	
	姓名2：
	性別：
	出生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	
	姓名3：
	性別：
	出生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	共同會面人資料
	姓名1：
	性別：
	出生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	
	聯絡電話：
	與兒少關係
	

	
	姓名2：
	性別：
	出生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	
	聯絡電話：
	與兒少關係
	

	審核結果
（本欄由社工填寫）
	□同意
□因_____________________暫無法協助安排
	承辦人員：
督導：


備註：1.請申請人逕將申請表及檢具文件以下列方式送至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
□郵寄：9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 □傳真：03-8234983
2.申請期間若有疑問請電洽：03-8227171分機392、393。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回 復 表（申請人勿填）
致_____________________君：
經花蓮縣政府社會處核對您的申請文件，並聯繫您的子女，結果簡覆如下：
	□1
	請您於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時____分前往下列地點安排會面。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□2
	很抱歉，基於以下原因，以致無法安排子女會面服務：
□經評估申請會面之兒少身心狀況尚未準備好與您會面，基於維護兒少身心正常發展的立場，本次無法提供會面交往。
□您尚未完成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□您檢具之文件經核對有誤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□其他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
回復日期：____年____月____日   承辦人___________________  聯絡電話：03-8227171分機392、393。
